北京市普通高中人民助学金制度

（2005年8月12日）

党和国家历来重视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工作。建国以来一直实施人民助学金制度，并随着国家经济发展与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不断修订完善人民助学金制度，逐步形成了现行的一系列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学的体制和政策。普通高中人民助学金原系城市中学人民助学金，享受范围为国家举办城市中学家庭经济困难的普通高中学生。随着情况变化，需作修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国家、社会对符合入学条件、家庭经济困难的儿童、少年、青年提供各种形式的资助”的规定和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发展和改革的决定》：“各级人民政府要完善并落实中小学助学金制度”的规定，为完善国家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政策和制度，减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就学负担，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北京市财政局共同修订了《北京市普通高中人民助学金制度》。其具体内容如下：

一、享受人民助学金范围及条件

实施普通高中人民助学金制度依据学生实际学习费用、家庭经济状况、家庭享受社会救济情况、所居住地区生活水平确定人民助学金标准并划分等级。

市级确定人民助学金的等级、基本标准、政策界限、申请审批程序和办理手续等规定；区县级依据本区县实际情况，确认经济困难家庭的标准。

1、享受人民助学金的范围

享受人民助学金的范围是指国家举办的普通高中、特殊教育学校高中阶段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革命烈士子女、孤儿等享受社会优抚待遇家庭的学生。

2、享受人民助学金的条件

享受人民助学金的条件是民政部门确认的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城乡低保家庭，并适当放宽至家庭经济困难程度略好于上述情况的学生、革命烈士子女、孤儿等享受社会优抚待遇家庭的学生。其放宽范围由各区县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区实际经济发展情况和居住地区生活水平确定具体条件。

二、人民助学金标准

人民助学金标准分为甲、乙两个等级。

甲等人民助学金标准：国家举办的普通高中学生每人每月100元。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城乡低保家庭学生，享受甲等人民助学金，并免交学费。享受甲等人民助学金的寄宿学生免收住宿费。

乙等人民助学金标准：国家举办的普通高中学生每人每月60元。家庭经济情况略高于享受甲等人民助学金范围的学生，享受乙等人民助学金。享受乙等人民助学金的学生，区县可视情况减或免部分学费、寄宿学生的住宿费。

人民助学金每年按10个月计发。无经济来源的革命烈士子女、孤儿，寒暑假照发。人民助学金发放到学生个人。

三、人民助学金预算安排

人民助学金所需经费由市、区县两级财政预算予以安排。

2005年和2006学年度，市级全额负担甲等人民助学金、享受甲等人民助学金学生的学费；从2007学年度起，市、区县两级财政各负担50%，视区县财力状况，逐步过渡到区县全额负担。

区县财政按实际需求和财力情况，在当年教育事业费预算中安排乙等人民助学金经费、享受乙等人民助学金学生减免的学费、享受甲、乙等人民助学金寄宿学生减免的住宿费等各项经费。

四、人民助学金申报、审批程序及相关手续

人民助学金由符合享受人民助学金条件的学生向学校提出申请并领取《人民助学金申请表》，学生家长应如实填写。申请享受甲等助学金的学生应提交由民政部门发放的低保证明以备学校复核；申请享受乙等助学金的学生的申请表由家庭所在街道、乡镇签署审核意见后交回学校，予以公示。学校按照区县制定的发放办法，审批后书面通知学生家长，并按月向学生发放。

五、其他部门所办学校的人民助学金政策参照此办法执行。所需经费由原渠道解决。

六、此办法自二ΟΟ五年九月起执行，由市教委负责解释。
